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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赤泥原浆泄漏致鱼类死亡

此次赤泥原浆泄漏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发生后，重庆市生态环
境局会同当地生态环境部门积极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对
赤泥原浆进行拦截、稀释，通过应急措施减轻对河道和鱼类的影
响。

今年 3 月，位于凤咀江小二坡跨河架空段的南川区一企业因
赤泥输送管道泄漏，17 立方米赤泥原浆流入凤咀江，赤泥中大量
碱性物质致凤咀江下游约 31.6 千米范围水体受到污染，约 42 公顷
水域中鲫鱼、黄颡鱼、土鲶等 10 余种鱼因窒息、碱中毒死亡，累计
死亡 1300 公斤。

“我们发现问题后，就联合相关部门开展应急处置，对赤泥原
浆进行拦截、稀释，通过应急措施减轻对河道和鱼的影响，经过 5
天的紧急处置，河水的 pH 值恢复了正常。”南川区生态环保综合
行政执法支队二大队队长张洁介绍。

事故发生后，企业通过关停输送泵、回收泄漏污染物、清理受
污染土壤等方式，积极主动参与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减轻对生
态环境的损害。

在会同南川区生态环境局积极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
依法对涉事企业进行调查处理的同时，重庆市生态环境局及时启
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委托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开展鉴定评
估，邀请市检察院第三分院、南川区生态环境局、南川区农业农村
委等部门，就涉事企业赤泥浆液输送管道泄漏造成生态环境损害
召开赔偿磋商会议。

7 月 14 日，重庆市生态环境局与涉事企业签订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协议，协议明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数额共计 106.95万元。

赔偿：20.5万尾鱼苗放流凤咀江

称重、登记、放流……9 月 8 日，在重庆市生态环境局、市农业
农村委、市检察院第三分院、南川区生态环境局、南川区农业农村
委等部门指导监督下，当地居委会、村民代表的见证下，涉事企业
购买的中华倒刺鲃、厚颌魴、瓦氏黄颡鱼、白甲鱼、长吻鮠约 20.5 万
尾鱼苗，在凤咀江 4 个点位上增殖放流，以此修复凤咀江受损生态
环境系统。

“这几类鱼放流后，将恢复凤咀江鱼类种群，预计到明年实现繁
殖，对修复水域生态环境可起到极大的作用。”南川区农业农村委执
法支队副支队长尹江说，此次放流是在综合考虑补充鱼类群体结构
和改善河流水域环境下进行的，凤咀江水域生态环境将得到改善。

此外，2020 年 7 月 17 日，涉事企业已向市财政局缴纳水体污
染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 25.19 万元。同时投资 36.37 万元用于密封
跨凤咀江运输管道并修建回收池，防止泄漏事故再次发生。目前，
相关工程正有序推进中。

“这次事件也让我明白了企业主体责任必须不折不扣地履行，
在以后的生产经营过程中，我们要做好环保相关工作、消除环境隐
患，杜绝此类事件发生。”企业负责人邱志忠说。

担责：已办理损害赔偿案件190余件

2017 年 12 月，中办、国办印发《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
案》，明确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在全国范围内试行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制度。2018 年 9 月，重庆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印发《重庆
市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明确在全市范围内全面
试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今年 5 月 28 日颁布的《民法典》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上升
为国家基本法律，专章规定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明确了国家
规定的机关和法律规定的组织对于生态环境损害的索赔权。

为什么要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重庆市生态环境
局法规处副处长刘宾七介绍，这一制度明确规定了对环境造成污
染和生态破坏的行为，要追究环境损害的赔偿责任，简单来说就是
对环境损害要进行修复和赔偿，旨在破解以前“企业污染、群众受
害、政府埋单”的困局。

“2018 年以来，重庆市深入推进相关改革工作，建立健全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案件报送、鉴定评估、磋商、赔偿、修复等 10 项配
套制度，保障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有序推进。”刘宾七介绍，
重庆已累计办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 190 余件，赔偿金额近
1.4 亿 元 ，修 复 受 损 生 态 环 境 ，“ 环 境 有 价 、损 害 担责”的理念已
经深入人心。

“下一步，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将成为一项有力的手段，我
们将在试行取得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刘宾七
说，将在全市范围内大力推行这项制度，彻底将“政府埋单”的困局
改变为谁对环境造成损害，谁来“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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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周兆木 通讯员朱啸尘 陈向忠
白思静杭州报道 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人民
检察院近日联合区农村农业局在富春江长山
弄水域组织公益诉讼增殖放流活动。7 名涉
案被告人共同参与此次活动，以实际行动修
复被破坏的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

这是富阳区首次举行公益诉讼增殖放流
活动，共放流鲢鱼、黄尾密鲴鱼苗等共 27 万
尾，价值 2.4万元。

2020 年 4 月至 7 月间，富阳区检察院共
办理 5 起非法捕捞刑事案件，相关被告人在
禁渔期、禁渔区采用电瓶电鱼等方式，非法捕
捞各类水产品，破坏了国家渔业资源和生态
环境。

富阳区检察院在依法提起公诉之外，还要
求涉案被告人承担修复生态环境的责任，涉案
被告人共支付生态环境修复费用 2.4万元。

在现场放鱼苗的被告人刘某告诉记者：
“今年禁渔期期间采用电瓶电鱼的方式捕捞
了 200 多斤鱼，经过相关部门的教育，我意识
到了自己的错误，今天一起来这里放鱼苗也
是希望可以修复生态，以后不会再犯这种错
误了。”

富阳区检察院检察官助理蔡旭栋说：“相
关被告人主要的犯罪事实就是在禁渔期使用
电鱼等方式非法捕捞渔获物，这一行为会对
生态环境和渔业资源造成破坏，所以今天我
们联合渔政部门，在这里增殖放流，同时要求
相关被告人在这里一起见证，希望他们以此
为鉴。”

据了解，此前，富阳区检察院主动对接区
农业农村局，共商增殖放流相关事宜。综合
考虑放流成活率、苗种适宜的生存环境和生
态环境、辖区水域分布情况、放流操作要求等
因素，决定本次增殖放流选址长山弄富春江
流域，选种鲢鱼、黄尾密鲴等。

富阳区农业农村局提醒市民：根据《渔业
法》的相关规定，除了休闲垂钓以外的任何捕
捞行为，都必须事先取得渔业捕捞许可证，未
取得渔业捕捞许可证擅自捕捞的都是违法行
为。同时呼吁广大市民，共同参与保护渔业
资源。

富阳区渔政管理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
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加强与司法衔接，建立生
态补偿机制，共同保护富春江水生生物资源
的多样性。

27万尾鱼苗游进富春江
7名被告人以实际行动修复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

9月8日，重庆南川凤咀江迎来一群新生命，20.5万尾鱼
放流于此，它们将完成修复这一江段受损生态环境系统的使
命。

记者近日从重庆市生态环境局获悉，今年3月，南川一企
业因赤泥原浆泄漏至凤咀江，造成31.6千米范围江水污染，
1300公斤鱼死亡。此次放流就是这家企业履行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责任的一部分。

◆本报通讯员陈娟

本报讯 江苏省南通市生态环
境局近日给予某环境违法案件举
报人顶格奖励两万元，两名联合举
报人分别获得现金奖金1万元。

2019 年 12 月，举报人反映南
通某化工园区内一企业深夜 12
点将生产废水通过雨水管网向附
近河道排放，并表示企业再次偷
排时会提供相关信息。

南通市生态环境执法局立即
成立专案组，安排专人值班。经
过长达 20 多天的值勤待岗，最终
查实这家企业以私设暗管逃避监
管的方式偷排有毒废水。

生态环境部门依法对这家企
业立案查处并将案件移交公安机
关，公安机关对 8 名污染环境的
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根据《南通市举报环境违法
行为奖励办法》规定，举报特别严
重的环境违法行为，经调查属实
的，最高奖励达两万元。由于这
起案件的违法情形严重、性质恶
劣，南通市生态环境局决定对案
件举报人予以最高额度奖励。

据悉，南通市生态环境局始
终将信访投诉作为精准发现问题
线索的“金矿”，于 2017 年 6 月制
定有奖举报办法，对违法排放污
染物等 15 种环境违法行为实施
有奖举报。此举极大激发了公众
积极参与生态环保工作的积极
性，让违法者周边的群众成为环
境监管的顺风耳、千里眼，有效地
延伸了执法监管触角。赵建峰

◆本报通讯员熊敏桢 苏江海

福建省三明市生态环境局日
前利用科技手段，远程监控，数据
辨疑，三次出击，追踪取证，精准
查处了尤溪县茂华再生纸厂（以
下简称茂华纸厂）在疫情期间利
用抽水泵偷排废水的违法行为，
依法查封其相关设施，对其超标
9.8 倍排放废水等，开出 80 万元
罚单，并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进
一步侦办。

数据异常，引发连锁反应

为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生态环保工作，三明市
生态环境局科学合理配置执法资
源，大力推行在线监控、视频监控
等科技手段，以“数”作战，强化监

管，对企业开展远程执法。
2020年4月10日，执法人员利用

在线监控对全市造纸行业进行日常
巡查时，发现茂华纸厂废水总排口流
量数据长时间保持在极小数值。

是企业停产还是在线监控出现
问题？执法人员调出视频监控，查
看了企业近期的两路视频。

正对排污口的视频显示，茂华
纸厂外排流量很小，几乎处于断流
状态。而位于生产车间的视频显
示 ，其 近 期 均 处 于 繁 忙 的 生 产 状
态。执法人员联想到近期收到一封
举报信，信中反映其存在偷排废水
的行为。综合研判后，执法人员决
定对茂华纸厂开展突击检查。

挂图作战，深夜突击检查

执法人员驱车百公里抵达尤溪
县后，并未立即对茂华纸厂进行检
查，而是在驻地研究部署。

凭借以往对茂华纸厂检查的整
体印象，执法人员绘制了这个厂的
平面布置图，标记出存在偷排的可
疑点位和路线，并制定了详细的行
动方案和应急预案。

凌晨 1 时许，夜色朦胧，万籁俱
寂,一辆环境执法车辆正悄悄靠近

茂华纸厂。
此时，工厂大门紧闭，但透过

门缝，可见厂区内灯火通明，车间
里有隆隆的机器轰鸣声和工人们
忙碌的身影。

随着一声令下，车上早已准备
好的执法人员迅速拿起手电筒和执
法设备，一路跑向门岗。门岗的门虚
掩着，值班人员早已鼾声大作。

执法人员兵分两路直奔预定
地点。在茂华纸厂污水处理站排
污口，执法人员并未发现异常，废
水排放情况与之前调阅的视频监
控基本一致。在排放口取完水样
后，执法人员立即赶往河边，与另
外一路执法人员会合，沿河开展
排查。雨水井、排水沟、废水管，
执法人员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执法
人员依旧没发现茂华纸厂违法排
污的痕迹。凌晨 4 点许，携带的
手电筒电源已耗光，执法人员不
得不收兵回到驻地。

杀回马枪，抽水泵有猫腻

回到驻地后，执法人员并未气
馁，短暂休整后再次集合，对之前的
检查情况进行再分析再研判。上午
9时左右，执法人员决定杀回马枪，
对茂华纸厂开展地毯式排查。

由于企业建厂时间较早，厂
区内各类管道错综复杂。执法人
员调整了检查策略，叫来茂华纸
厂负责人，让其介绍厂区内的各
条管道的走向和具体用途。

在茂华纸厂污水调节池旁，
执法人员发现了几个高耸的储水
罐，与其相连的 3 条管道均设置
了控制阀门。企业负责人介绍，
储水罐是用来暂存造纸废水的，3
条管道分别通往生产车间、污水
处理站和事故应急池。

企业的解释看似天衣无缝，
但眼尖的执法人员发现，3 个阀
门中有一个手柄十分光滑，而另
外两个却锈迹斑斑。显然，手柄
光滑的阀门经常使用。

“这条管道通往哪里？”执法
人员指着那个手柄光滑的阀门连
接的管道问企业负责人。

“通往应急池。”企业负责人
不慌不忙答道。

“为什么通往应急池的管道
阀门如此光滑？”

“由于近期废水回用得较少，
我们将部分废水存到了应急池，
阀门经常开合，所以手柄比较光
滑。”企业负责人解释。

企业的解释是否可信？执法人
员决定到应急池一探究竟。

在应急池，确实有一根进水管
道 ，管 道 上 也 设 置 了 一 个 可 控 阀
门。但细心的执法人员发现，管道
上阀门处于关闭状态，手柄落满了
灰尘和蛛网，空空的应急池说明了
阀门已好久未使用。

为何应急管道进水口的阀门经
常使用，而出水口阀门却处于关闭
状态且长期未使用？储水罐中的废
水排到哪里了？是否存在其他外排
管道？执法人员不动声色，再次对
河边开展搜寻。

此时，架在河面上的一个泡沫
桥引起执法人员的注意。

见执法人员心存疑惑，陪同检
查的企业负责人连忙介绍：“这是用
于抽取河水的抽水泵，将河里的水
抽至高位水池用于车间生产。”执法
人员半信半疑，利用随身携带的工
具，将抽水管道的连接处打开，只见
管道残留大量黄色废水和污泥，废水
的颜色和企业造纸废水高度相似。

“这废水是怎么回事？”
“可能是河水，具体我也不知

道。”企业负责人擦了下额头上的汗。
无论执法人员如何询问，企业

负责人始终不承认抽水管中的废水
就是茂华纸厂的造纸废水。

执法人员采集了抽水管中残留
的废水后，将管道连接起来，并开启
了废水储存罐下方那个手柄光滑的
阀门。此时，距河岸约 30 米的河中
心冒出了大量黄色的废水。

水落石出，罚款80万元

在一系列证据面前，企业负责
人终于低下了头，承认了利用抽水
泵偷排造纸废水的违法事实。

原来，为逃避监管，茂华纸厂刻
意破坏了河道抽水泵的单向止水阀，
将抽河水的管道连接到通往应急池
的废水输送管道，并将管道埋于数厘
米厚的水泥地板下，通过操作储水罐
下方的阀门，将大量未经处理的生产
废水通过河道抽水泵排入河中。

经监测，茂华纸厂通过抽水泵
及其管道偷排的废水中化学需氧量
浓度为 864.9mg/L，超标 9.8倍。

鉴于近几年来茂华纸厂环境违
法行为屡禁不止，群众反映强烈，且
在举国上下全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期间还千方百计利用暗管偷排废
水，性质恶劣，影响极坏，三明市生
态环境局依法查封了茂华纸厂相关
设施，处 80 万元罚款，并将案件移
交当地公安部门进一步侦办。

本报讯 为从源头防范和化
解执法风险，山东省青岛市生态
环境局平度分局近日出台《重大
执法案件法制审核提前介入管理
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将法制
审核“关口”前移，变“后续审查”
为“会审前置”，从“各吹各的调”
变为“共下一盘棋”。

《办法》明确了法制审核提前
介入的 7 种情形：案情复杂或者
给予暂扣、吊销许可证；责令停
产、停业、关闭；对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依法处以 20000 元以上
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
物；重大环境违法行为涉嫌行政

拘留或者污染环境罪需移送公安
机关；查封、扣押；强制拆除；分局
党组研究确定的事项。

《办法》规定，重大执法案件
承办单位认为需要启动法制审核
提前介入机制的，主动告知法制
审核部门启动提前介入程序。法
制审核部门通过参加相关案件的
专题会议，听取有关情况说明，组
织法律顾问、公职律师、相关专家
进行研究论证，委托第三方专业
机构研究论证等方式进行介入，
并根据重大执法案件性质、类别
和风险等情况，向承办单位出具
提前介入法律意见函，重点就应

当履行的法定程序，涉及的主要
法律问题，对于法律风险较高的、
以及国家尚无明确规定的探索性
措施的法律风险论证和分析作出
说明。

《办法》还规定，重大执法案
件承办单位对案件材料的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以及执法的
事实、证据、法律适用、程序的合
法性负责。法制审核部门对出具
的法制审核意见负责。当二者就
案件办理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
由法制审核部门报分局行政执法
案件审查委员会研究决定。

夏睿宏曲波

一企业深夜偷排废水

南通顶格奖励
举报人两万元

远程监控 数据辨疑 三次出击 追踪取证

福建三明精准查处一起疫情期间偷排废水案

左上图为储存废水的储水罐；右上图为手柄光滑的控制阀门；左下图
为埋于水泥地板下的暗管；右下图为抽水管残留的污泥。

三明市生态环境局供图

青岛平度法制审核提前介入重大执法案件
从“各吹各的调”变为“共下一盘棋”

本报记者潘骞合肥报道 在
安徽省生态环境厅日前召开的
新闻发布会上，安徽省生态环境
厅副厅长、一级巡视员罗宏通报
了出台《安徽省生态环境行政处
罚裁量基准规定》（以下简称《基
准规定》）相关情况。

罗宏强调，规范裁量基准，也
就是规范行使裁量权，涉及依法
行政，事关工作全局，具有十分重
要的现实意义。

据了解，《基准规定》包括正
文和附件两部分，正文共十七条，
主要规定了裁量模式、裁量表种
类、裁量因素、裁量步骤、监督检
查等内容。附件为生态环境违法

行为行政处罚罚款金额裁量表。
《基准规定》确定了采用裁量

因素百分比模式对生态环境违法
行为罚款进行裁量。即针对一种
环境违法行为，通过对多个相关
裁量因子（如违法持续时间、造成
影响的范围、违法次数等），按照
环境危害程度等分别按比例（百
分比）赋值，再结合法律规定的处
罚额度范围计算得出最终罚款金
额。这是《基准规定》的重要制度
创新。

《基准规定》规定了合法、合
理、过罚相当及公开公平公正原
则。要求适用生态环境行政处罚
裁量基准，应当在法律、法规、规

章确定的裁量条件、种类、范围、
幅度内行使；综合考虑经济社会
发展状况、当事人情况、危害后果
等因素，所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应
当科学、必要、适当；处罚种类和
幅度应当与当事人过错程度、行
为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
相当；应当向社会公开裁量标准；
应当平等对待当事人，公平、公正
实施处罚，对情节相同或者相似、
社会危害程度相当的同类违法行
为 ，行 政 处 罚 种 类 和 幅 度 应 当
相当。

《基准规定》规定了 5 种可以
从重处罚的情形，以及 5 种应当
从轻处罚的情形。

安徽用裁量因素百分比模式对罚款进行裁量
综合考虑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当事人情况、危害后果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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